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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东城街道河东路20号河头文
化活动中心（现为羽毛球馆）占地面积
1372㎡，层高约10米。坐落丽州中路
15号平屋两间占地面积50㎡。今公开
招租，采用报名后投标方式，详见招标须
知。报名截至2025年9月16日下午4
时。联系地址：河东路18号3楼。
联 系 电 话 ： 87111784，

15356934176，13819984418。
永康市东城街道河头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5年9月11日

招租公告
古山一村利民桥附近五六常有厂房

约700平方米，对外公开招标，租期三

年，标底每年每平方米100元。

联系电话：13857958565叶女士

永康市古山镇古山一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5年9月11日

招租公告
永康市山川坛老年电视教学中心于

2024年12月20日经理事会决议，决定
终止相关社会服务活动，并成立清算
组。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天
内，凭有效证据向本组织清算组申报债
权，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
清算组联系地址:永康市东城街道

河头溪沿4弄25号。
联系电话:13906792333周月齐
永康市山川坛老年电视教学中心清算组

2025年9月11日

注销清算公告

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
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

回收、转让、置换
发电机组

20-2000 千瓦。电话：
13588613758。

厂房出租
经济开发区一楼4000㎡，
二楼4000㎡，水电天然气
齐全，可分租，离物流近。

电话：18072402716。
专业生产升降机
厂家全自行剪叉式升降
机，电动移动高空作业平
台，厂房液压货梯，移动登
车桥，固定剪叉式升降台，
铝合金升降台，导轨货梯
月台板，自行曲臂车，家用
无障碍升降台。订购电
话：13065021788。
东虹未建房转让
二 间 。 电 话 ：
15725029529。

店面出租出售
永康万达广场长城西大
道沿街二层店面25间出
租或合营，金街旺铺16间
出租或出售，适合多业经
营 ：联 系 人 ：胡 女 士
13858917120（682021）
陈先生：13967453331
（528331）。
厂房出租

东永高速永康东路口附
近石柱阳龙工业区有标
准厂房 1 楼 1100㎡带

200㎡阁楼，4楼1500㎡
出租，250kV变压器，有2

吨电梯，门口30米宽水泥

路，交通方便，宜装配、淘

宝 ，已 腾 空 。 电 话 ：

593929，13967927928。

厂房出租
经济开发区6000平方米

厂房出租，带货梯，底层高

8.5米，二层高6.5米，通水

电气，可分租。联系电话：

13506797466，687466。

厂房出租

武义县牛背金整幢厂房

出租，总面积18600㎡，
其 中 办 公 楼（6 层）

2600 ㎡ ，厂 房 4 层
16000㎡出租。联系电话：
13905892955，652955。

厂房出租

经济开发区新建厂房，

地 块 5400 ㎡ ，建 筑
17500㎡，独门独户，交
通便利。联系电话：

19730358967；538967。

厂房出租

东城街道田川村东塘自

然村有厂房二幢，面积

2000平方米，水电齐全，

现对外公开招租，租期5

年，底价28万元起，押金2

万元，报名费200元。定

于9月28日下午2时进行

投标。10月 31日前腾

空。联系电话：576422，

230462，585442。

2025年9月11日（第1766期）
《永康日报》

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5）浙0784民初7642号
被告：周来品，男，汉族，1967年
11 月 28 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6711282615，住所地：浙
江省永康市前仓镇枫林村小厅71号。
被告：朱菊莲，女，汉族，1969年9月6
日 出 生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6909062626，住所地：浙
江省永康市前仓镇枫林村小厅71号：
本院受理原告李兴平与被告周来品、朱
菊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
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判后答疑告知书、民商事诉讼须
知。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归还
原告借款人民币2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
失（利息损失从2019年11月12日按
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
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本案由审判员许玲晓
于2025年10月29日上午9时在石柱
法庭二号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
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裁判。

（2025）浙0784民初7644号
被告：陈梅蕊，女，汉族，1961年6
月 17 日 出 生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610617232X，住所地：浙
江省永康市前仓镇荆州村759号：本
院受理原告徐文明与被告陈梅蕊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判后答疑告
知书、民商事诉讼须知。原告的诉讼请
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30
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2016年2月
24日-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按月利
率1.5%计算，暂算为242482.19元；从
2020年 8月 20日-2025年 3月 25日
按月利率1%，暂算为165600元）；判
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本案由审判员许玲晓

于2025年10月29日9时30分在石柱
法庭二号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
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裁判。

（2025）浙0784民初5651号
被告：应德喜，男，1974年 12月
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石柱
镇泉湖村 175 号，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741229213X。原告胡天
法与被告应德喜、胡雷霞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去向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5）浙0784民初
56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一、由被告应德喜归还原告胡天法借款
本金2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
2020年8月17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
至款清之日止，并扣除已支付的利息
35000元）。二、由被告应德喜支付原
告胡天法为本案债权所支出的律师代
理费8000元。上述第一、二项款限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三、
驳回原告胡天法的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5486元，公告费400元，合计
5886元，由被告应德喜负担。请你自
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石柱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
提交上诉状。逾期未提起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5）浙0784破86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永康市永润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5年9月1
日裁定受理了永康市永润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已指定浙江三
星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本案适用快
速审理方式。永康市永润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
至 2025年 10月9日，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
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
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永康市永润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永康市永润
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5年10
月9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
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
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
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
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
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
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本院定于
2025年10月27日上午10时在永康
市人民法院第6法庭（地址：浙江省永
康市华溪北路90号东门审判楼四楼）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入场时间为9
时40分至10时，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破产信息将在浙江法院网上公布，各债
权人及时查看。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
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永康
市总部中心金州大厦27楼（A01室、
A03室），邮编：321300，联系人：李群
杰 、陈 如 意 ，联 系 电 话 ：
13588602504、15024587986。

（2025）浙0784破87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永康市龙域贸易
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5年8月29日
裁定受理了康灵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已指定浙江三星律师事务所
为管理人。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
康灵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
公告之日起至2025年10月10日，向
管理人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
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康灵集团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康灵集团有限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
负责人应在 2025年 10月 10日前向
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
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
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
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
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
关法律责任。本院定于2025年10月
28日上午10时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6
法庭（地址：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90
号东门审判楼四楼）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入场时间为9时40分至10时，
各债权人准时参加，破产信息将在浙江

法院网上公布，各债权人及时查看。出
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债权申
报地址：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州大
厦 27 楼（A01 室、A03 室），邮编：
321300，联系人：李群杰、陈如意，联
系 电 话 ： 13588602504、
15024587986。

（2025）浙0784破88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无锡市裕源机械
厂的申请，于2025年8月29日裁定受
理了永康市飞阳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已指定永康五金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本案适用快速
审理方式。永康市飞阳工贸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5年10月10日，向管理人申报债
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
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永康市飞阳工贸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永康市飞阳工贸
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
财务负责人应在 2025年 10月 10日
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
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
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
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
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
究相关法律责任。本院定于2025年
10月30日上午10时在永康市人民法
院第6法庭（地址：浙江省永康市华溪
北路90号东门审判楼四楼）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入场时间为9时40分
至10时，各债权人准时参加，破产信息
将在浙江法院网上公布，各债权人及时
查看。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债权申报地址及通讯地址：浙江省
金华市永康市东城街道望春西路26号
（永康五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邮
编：321300，联系人：沈婷婷，联系电
话：13575693775。

永康市香樟幼儿园为胡迎凤举办，办
学许可证【浙教幼07020194号】，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23307846691984505】，现
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学校章程规定，
于2025年9月1日召开理事会会议,会议
决定自2025年9月1日起幼儿园正式终
止办学，成立财务清算小组。请各债权人
或对举办者信息有异议的自本公告之日
起45天内，凭有效证据向本组织清算组
申报，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地址：永
康市东城街道金塔路218号1至3楼。
电话：18267031939。

永康市香樟幼儿园清算组
2025年9月11日

清算公告


